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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妇女界别视察海沧区法院家事法庭
“欣喜、震撼，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以小家的和睦推动社会大家庭的和谐”，柔性司法、人文关怀、敢为人先的实干创新精神，这是市政协妇女界别委员视察海沧区法院家事法庭后的一致感受。

1月19日下午，根据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会前委员集中视察方案，市政协妇女界别活动小组对海沧区法院家事法庭开展了视察。视察活动得到市政协领导及社法（民宗）委、委员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市政协副主席卢士钢、陈昌生，市政协社法（民宗）委主任赵玉文、委员工作办公室主任黄丽芬，市政协妇女界别委员，海沧区政协领导约20人参加。

政协委员们在海沧区法院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观了家事法庭宣传栏、法院文化长廊，然后来到家事法庭的调解室、亲子活动室以及审判法庭，“家和万事兴”、“劝和歌”、“致夫妻书”、“给孩子的爸爸妈妈”等温馨感人的装饰和宣传材料，给委员们留下深刻印象。

参观结束后，委员们在四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会上听取了海沧区法院、海沧区妇联对家事法庭的工作汇报，然后委员们纷纷发表意见建议，献计献策。市政协社法（民宗）委主任赵玉文说：“家事法庭充分反映了法院与妇联组织合作，共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作出的贡献，这些经验做法值得在全市推广”。杨璐委员说：“家事法庭改变了她对法院的印象，法官们的人文情怀令人感动，专业化的家事审判模式，对离婚率的下降、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最后，市政协副主席卢士钢做了重要讲话，卢主席在肯定家事法庭工作的同时，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家事法庭工作要不断制度化，要争取重视，形成机制；二是总结海沧区法院经验的基础上，市中院能牵头调研，从全市的高度推广，比如尝试设立厦门市家事法院，形成厦门的特色和品牌。

座谈会由市政协妇女界别召集人、市妇联副主席陈俊泳主持。（市妇联权益部）

市领导走访慰问贫困妇女
昨日下午，副市长倪超带队来到集美区，走访慰问患重病的困难妇女。市妇联主席吴亚汝等参加慰问。
    乳腺癌患者周女士家住杏林村，她患病后，原本收入就不高的家庭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周女士的困难牵动着妇联“娘家人”的心。在周女士家中，倪超一行为她送上了慰问金，鼓励她为了家人和自己，一定要乐观、坚强。
    在锦园社区，倪超一行来到患宫颈癌的低保户邹女士家中。邹女士家庭属于低保户，她患病后，巨额的手术治疗费用让这个困难家庭更加不堪重负。看到这么多人登门慰问，邹女士和卧床不起的年迈婆婆连声道谢。倪超叮嘱区、街和社区及妇联干部，多关心这些困难妇女群众，切实为她们排忧解难。
    经统计，仅去年，市贫困妇女四癌救助金就为99名四癌患病困难妇女发放救助金102.82万元；市妇联、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为患重疾的贫困妇女发放大病救助金86.7万元、受益者168人。近期，市妇联还将对300户困难妇女开展“两节”新春慰问。（市妇联宣传部）
厦门市召开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工作推进会
1月23日上午，全市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工作推进会在市行政中心会议室召开，市政府副市长、市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倪超、全市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领导小组成员以及农商行岛外支行的部分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在会上，市妇联主席、市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吴亚汝总结了2014年全市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开展情况，并就今年农村“双学双比”工作做了部署，翔安区妇联、厦门农商银行汀溪支行也分别就本部门开展“双学双比”活动情况做了汇报。

倪超肯定过去一年来我市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取得的工作成效。她强调，下一步工作中，各成员单位要按照美丽厦门战略规划的部署，进一步提高活动水平，抓好指导帮扶、教育培训、创业就业等工作，把惠农政策、信息、技术送到农村妇女手中，把活动与产业融合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妇女在农产品加工等方面施展才干、增收致富。

     倪超指出，今年将开展新一轮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各级妇联组织要主动配合、提前介入，争取提高女性进村“两委”的比例。新形势下，各成员单位要抓好分工协作、协调推动、服务保障等工作，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开创活动新局面。要求各级各部门、各级妇联组织要把握机遇，拓宽思路，丰富内涵，在更高起点上推动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更加扎实、更富有成效地开展。

本次会议由市妇联副主席陈俊泳主持。（市妇联宣传部）
厦门市领导讲话强调切实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
2014年12月，省妇联下发了《福建省妇联  福建省农业厅关于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依法维护妇女权益的通知》（闽妇〔2014〕125号文），通知要求各地在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要认真贯彻国家相关法律政策及我省有关实施办法，保障男女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与义务。
接到通知后，厦门市妇联积极与农业部门沟通协调，了解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单位的工作推进情况，并联合转发文件。

1月23日，厦门市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领导小组会议在市政府召开，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倪超出席会议并做讲话。她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妇联组织和农业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她说：各级妇联要发挥妇联组织健全，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优势，积极配合农业部门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反映情况和问题，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在确权登记颁证过程中出现的有关妇女权益问题，农业部门与妇联应加强沟通，协商解决，共同维护好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顺利进行。(市妇联权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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